
觀光旅館或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辦理禮券聯合連帶保證協定

申請書

公會名稱

公會立案證書文號 ○年○月○日第○號

擔保方式

□設定質權

　質權標的：

□開立專戶

戶名：

帳號：

收款行：○銀行○分行○

公會資產總額

目前會員數

此致

交通部

 

申請法人：　　　　　　　　　　　　　　　（請蓋申請法人印章）

代表人：　　　　　　　　　　　　　　　　　（請蓋代表人印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一

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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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計畫書（範本）

一、 計畫緣由：

（一） 辦理公會連保之目的與動機。

（二） 公會連保之說明。

二、 擔保對象（以何類業者為擔保對象）。

三、 擔保期間（自禮券出售予消費者之日起算至少1年）。

四、 擔保方式與內容（應以與發行禮券票面總額等值之定期存款存

單或有價證券為質物，設定質權予公會，或將與發行禮券票面

總額等值之現金交由公會至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款專用）。

五、 監管禮券發行方式：

（一） 防偽機制

（二） 向民眾宣導辨別禮券真偽方式

六、 其他事項（如：是否及如何收取手續費、質物所生孳息歸屬）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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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連保名單及資本額清冊

序號 發行人 統一編號 資本額 擔保標的 所在縣市

1

2

3

附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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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連保契約書（範本）

                  （公會，以下簡稱甲方）與                  （發行人，以下簡稱乙

方），為提升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商品（服務）禮券品質，保障消費者權益，經雙方同意簽

訂本契約，約定如下：

一、 本契約存續期間自簽約日起至　　　年　　　月　　　日。

二、 擔保期間自禮券出售予消費者之日起算○年○個月（至少 1年），期滿後須辦理終

止擔保手續。

三、 為維護消費者之權益，應以下列方式之一為擔保方式：

□  設定質權：以與發行禮券票面總額等值之□定期存款存單或□有價證券為質物，設

定質權予甲方。

□  將與發行禮券票面總額等值之現金交由甲方至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款專用。

    戶名：

    帳號：

    收款行：○銀行○分行

四、 乙方發行之禮券如衍生消費糾紛，經甲方查明可歸責於乙方，乙方同意於接獲通知

七日內依甲方調處履行禮券所載金額之商品或服務，逾期未履行，乙方同意甲方就前款

之質物實行質權，或處分專戶專款，賠償消費者。

五、 乙方無法履行禮券所載金額之商品或服務時，乙方同意甲方為消費者利益，就第 1

款之質物實行質權，或處分專戶專款，以賠償消費者。

六、 本契約存續期間，乙方如有違約行為，甲方得終止為乙方擔保及相關權利。

七、 乙方經甲方終止擔保或乙方主動申請退出公會連保者，乙方應自通知書送達日起 7

日內向甲方繳回本契約、未出售之禮券及售出回籠之禮券存根，逾期未繳回時，甲方得

追繳或公告註銷。

八、 本契約發生訴訟或糾紛時，雙方同意以「○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九、 雙方同意本契約未盡事宜依 109年 4月10日經濟部會銜公告之「商品(服務)禮券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交通部訂定之「觀光旅館或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申請

許可辦理禮券聯合連帶保證協定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 本契約1式2份，由雙方各執 1份為憑。

十一、 其他事項

附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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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

甲  方：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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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本會　　　　　　　　　　　　申請辦理禮券聯合連帶保證協

定，均遵循「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及「觀光旅館或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申請許可辦理禮券聯合

連帶保證協定審查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並切結所附資料如

有不實，除願受駁回申請或廢止許可之處分外，願受法律責任

究處。

具結法人：                　　　　　　  （蓋章）

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五

行政院公報 第 027 卷 第 114 期  20210622  交通建設篇 

 

 

  



 
 
    
   HistoryItem_V1
   StepAndRepeat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 no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 no
     Margins and crop marks: none
     Sheet background: Page 1 to 6 (repeat 0) of file /Public/共用區/04_數位製作部/行政院公報/eg027114/All/ch06-07-new-訂定「觀光旅館或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申請許可辦理禮券聯合連帶保證協定審查作業要點」-Nina.pdf
     Layout: rows 1 down, columns 1 across
     Align: top left
      

        
     0.0000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ToFit
     1
     1
     0.7000
     0
     0 
     1
     0.0000
     0
    
     Best
     107
     190
    
    
     0.0000
     TL
     0
            
       CurrentAVDoc
          

     0.0000
     0
     2
     0
     0
     0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